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货物必须为合格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有关标准，成交供应商供货时应当

提供有关货物的合格证明材料等。

1.3 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

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

运转和保养后，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卖方

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者故障负责。所投产品

应提供详细的技术资料。

1.4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

品。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采购人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在政府采购活

动开始前，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

文件规定办理审核手续，通过财政部门审核后，方可采购进口产品，否则采购人

不得采购进口产品，供应商不得提供直接进口或者委托进口产品（包括已进入中

国境内的进口产品）。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进口产品时不得拒绝国产相同质量产品的制

造商或代理商参与报价。

1.5 项目概况：为提升青岛无线电科普宣传基地的互动性，增强参观者的参

与度和体验感，结合实际需求，计划购置 6套互动体验电子设备。分别是发送摩

尔斯电报互动体验电子设备、加密电报破译互动体验电子设备、查找黑广播保障

航空飞行互动体验电子设备、防范利用无线电考试作弊的互动体验电子设备、无

线电测向实践互动体验电子设备和电磁辐射值测试互动体验电子设备。

2.采购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2.1.总体要求

1）为青岛无线电科普宣传基地提供 6 套电子设备，分别为发送摩尔斯电



报互动体验电子设备、加密电报破译互动体验电子设备、查找黑广播保障航空飞

行互动体验电子设备、防范利用无线电考试作弊的互动体验电子设备、无线电测

向实践互动体验电子设备和电磁辐射值测试互动体验电子设备。

2）新增电子设备可以提升青岛无线电实践基地电子设备的互动性，增强

参观者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2.2.主要配置及要求

序号 项目及设备 数量（套） 主要配置或技术描述

1
发送摩尔斯电报互动体

验电子设备
1

交互体验终端 1套：

定制 43 寸交互体验终端

触摸点数≥ 10 点

内存 ≥4G

硬盘≥256G 固态

独立显卡 显存≥2G

电报模拟装置 1套：

定制 电报模拟装置，含开关、发报器、

调频按钮、指示灯、控制设备等

辅材 1套：

专业线缆等辅助设备

2
加密电报破译互动体验

电子设备
1

交互体验终端 1套：

定制 43 寸交互体验终端

触摸点数≥ 10 点

内存 ≥4G

硬盘≥256G 固态

独立显卡 显存≥2G

辅材 1套：

专业线缆等辅助设备

3
查找黑广播保障航空飞

行互动体验电子设备
1

控制终端 1套：

CPU 主频≥2.9GHz



内存≥16G

硬盘≥512G 固态

独立显卡 显存≥4G

显示终端 1台：

≥85 寸显示终端

显示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2160p

亮度≥300 尼特

体感模块 1套：

支持主动红外功能

带有 USB-C 接口

输出分辨率 1080p

辅材 1套：

专业视频线等辅助设备

4
防范利用无线电考试作

弊互动体验电子设备
1

控制终端 1套：

CPU 主频≥2.9GHz

内存≥8G

硬盘≥256G 固态

独立显卡 显存≥2G

灯光控制模块 1套：

定制 含灯光、控制电路和控制按钮

显示终端 1台：

≥55 寸显示终端

显示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1080p

亮度≥300 尼特

实物模型 1套：

定制 含场景、人物模型（非硅胶）

专业视频线等辅助设备

5

无线电测向实践互动体

验电子设备 1

控制终端 1套：

CPU 主频≥2.9GHz

内存≥16G



硬盘≥512G 固态

独立显卡 显存≥4G

显示终端 1台：

≥85 寸显示终端

显示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2160p

亮度≥300 尼特

摇杆控制系统 2套：

可以控制方向、选择等多种功能

辅材 1套：

专业线缆等辅助设备

6
电磁辐射值测试互动体

验电子设备
1

交互体验终端 1套：

定制≥19 寸体验界面

内存≥4G

硬盘≥128G 固态

辅材 1套；

专业线缆等辅助设备

2.3.电子设备软件制作要求

（1）发送摩尔斯电报互动体验

搭建摩尔斯电报发送互动体验设备，体验者根据设备屏幕中出现的电报按键

图标提示，同步按击实体发报键，从而实现摩尔斯电报发送。程序预留扩展端口，

后期根据采购单位需求进行功能扩充，例如可以设计成“加密电报破译互动体验”

电子设备联动。

制作标准：游戏参与性强、画面友好，包含资料整理、游戏流程设计、UI

设计、交互程序开发等。

交互程序要求：支持实时采集实体发报信号；支持数据分析，处理及核心运

算功能；支持各个子系统协调控制功能；软件全面展示项目可视化动态效果；可

视化静态效果通过专业图像制作软件设计制作，增强效果，表达主题。



（2）加密电报破译互动体验

搭建加密电报破译互动体验设备，体验者通过聆听识别设备发出的电报音，

选取正确的数字，并从游戏提供的破译密码本中找出正确答案，实现加密电报破

译。程序预留扩展端口，后期根据采购单位需求进行功能扩充，例如可以增加接

收“发送摩尔斯电报互动体验”电子设备发送的电报并进行破译。

制作标准：游戏参与性强、画面友好，包含资料整理、游戏流程设计、UI

设计、交互程序开发等。

交互程序要求：支持实时采集各个系统数据及信号功能；支持数据分析，处

理及核心运算功能；支持各个子系统协调控制功能；软件全面展示项目可视化动

态效果；可视化静态效果通过专业图像制作软件设计制作，增强效果，表达主题。

（3）查找黑广播保障航空飞行互动体验

搭建 AR 无线电监测互动体验设备，体验者模拟体验无线电管理人员接到航

空飞行干扰后排查无线电干扰任务的全过程，体验过程中，为了增加娱乐性，把

交互设计成跑酷的形式，通过体感互动来控制画面中的虚拟人物进行黑广播的查

找。场景展示为街景，操作者控制画面内的人物跑步前进，当感应到信号时，画

面人物停下，操作者可以通过抬手等动作进行控制操作，最后结尾赋予参与者“无

线电卫士”称号的证书。

制作标准：游戏参与性强、画面友好，包含资料整理、游戏流程设计、UI

设计、模型制作、体验交互程序开发等。

交互程序要求：软件通过编程技术开发实现，展示项目可视化动态效果；支

持实时采集体感模块数据及信号功能；支持数据分析，处理及核心运算功能；支

持各个子系统协调控制功能；可视化静态效果通过专业图像制作软件设计制作，

增强效果，表达主题。

（4）防范利用无线电考试作弊的互动体验



设计实际模型加屏幕的形式，模型中隐藏作弊工具的点有灯，观众通过按钮

控制可以将灯点亮，并且可以通过按钮控制信号屏蔽，屏幕同步播放视频。

制作标准：可以生动展示主题，直观传达防范利用无线电进行考试作弊的方

式方法。

交互程序要求：软件通过编程技术开发实现，，可视化静态效果通过专业图

像制作软件设计制作，增强效果，表达主题；支持实时采集按钮信号功能；支持

数据分析，处理及核心运算功能；支持各个子系统协调控制功能。

影片主要内容：

介绍如何阻断考试作弊信号，保障考试安全。

影片制作标准：要求包含资料搜集、整理、视频制作等内容，时长：2分钟

（5）无线电测向实践互动体验

搭建模拟无线电测向实践互动体验系统，使用者通过摇杆装置控制行进的方

向和选择操作，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模拟无线电测向活动，通过分析信号的强弱

辨认方位，找到信号源。程序预留扩展端口，后期根据采购单位需求进行功能扩

充，例如可以增加双人竞技模式，支持同时两个人参与制作标准：游戏参与性强、

画面友好，包含资料整理、游戏流程设计、交互程序开发、UI 设计、模型制作

等。

交互程序要求：软件通过编程技术开发实现，展示项目可视化动态效果；可

视化静态效果通过专业图像制作软件设计制作，增强效果，表达主题；支持实时

采集信号功能；支持数据分析，处理及核心运算功能；支持各个子系统协调控制

功能。

（6）电磁辐射值测试互动体验

搭建手机电磁辐射测试互动体验设备，体验者将手机放置在上并拨通电话，

观察台上的屏幕显示数值变化，直观体验手机在拨打通话期间电磁辐射值的变



化。

制作标准：屏幕数值反应直观，包含资料搜集、内容整理、交互程序开发、

UI 设计等。

交互程序要求：支持实时采集辐射数据；支持数据分析，处理及核心运算功

能；支持实时显示辐射值的变化，增强效果，表达主题。

3.商务条件

★3.1 交货期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交付使用。

3.2 交货地点

青岛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并成交供应商提供等额发票后 5个工作日，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

付成交金额的 60%。成交供应商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验收合格后，采购人

一次性支付剩余 40%。

3.4 验收

3.4.1 货物运抵现场后，采购人将对货物数量、质量、规格等进行检验。如

发现货物和规格或者两者都与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合同不符，采购人有权限根

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4.2 货物由成交供应商进行安装，完毕后，采购人应对货物的数量、质量、

规格、性能等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安装完毕 7日后，证明货物以及安装质量

无任何问题，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验收

时专家评审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3.5 质量保证期

3.5.1 质量保证期：自验收合格之日一年，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标准对货

物本身有更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供应商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

3.5.2 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者使用

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成交供应商应立即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者部

件，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以及性能要求。如果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通知后 5



天内没有弥补缺陷，采购人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由成交供

应商承担，采购人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的权利。在保修期内，因设备

自身原因，影响设备正常使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所发生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

商承担。

3.6 售后服务

3.6.1 质保期内提供 7×24 小时电话技术支持。能够即时响应，随时电话或

书面解答采购方的疑问，紧急事故处理要求 48 小时内到达现场。

3.6.2 在质保期内，供货商应提供正常保养服务，因产品制造质量不良而产

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供货商应提供免费维修直至更换，费用由供货商承担（包

括返厂维修）。

3.6.3 质保期将满时，供货商须对全部设备进行全面检测，解决检测发现的

问题，并向采购方提供书面报告。

3.6.4 质保期满后，供货商须提供最优惠的维修价格（人工费、材料费、设

备费等），并在响应文件中进行承诺，在设备寿命期内，保证维修配件的供应和

及时维修，维修价格保持不变（政策调整因素除外）。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是指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带“※”标注的产品为供应商响应时需提供的样品，成交后成交供应商送至采购

人指定地点封存。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样品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由成交供应商承

担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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